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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補助款申請辦法 

 

一、本基金諮詢委員會秉持基金成立宗旨，為推動並支助各項促進族群和諧，有

效化解社會對立之方案與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二、補助事項： 

(一). 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重大事件的討論與社會行動 

(二). 族群生命經驗的交流 

(三). 將學術思辯後的知識大眾化出版，做為社會理解與對話的基礎 

(四). 國外經驗的引介 

(五). 其它族群議題 
 

三、補助對象： 

凡法人、社會團體、非營利性組織或個人均可提出申請。 
 

四、申請時間：申請補助款案件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單位應於每年一、四、七

、十月底前，向本基金諮詢委員會提出申請。 
 

五、申請單位應備文件：（下列申請文件一式二份，證明文件請附一份即可） 

(一) 申請表格（格式如附件一） 

(二) 申請補助計畫書（如附件二，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

間（或期程）、受益對象、地點、執行方式、內容、效益、經費概算、

經費來源及專案聯絡人等項。） 

(三) 相關輔助說明文件 

(四) 民間單位申請補助案件均得檢附章程、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影

本，個人應檢附身分證影本，如申請單位為法人應加附法人登記證書

影本。 

(五) 提出文件為影本時，應於影本文件內加註並簽章切結與正本相符。 

(六) 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 
 

六、本會補助經費上限，暫定每案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整。 
 

七、申請案經程序審查程序通過後，由本基金常務諮詢委員會進行初審，諮詢委

員會決審。 

程序審查標準： 

(一) 符合申請項目及基準規定。 
(二) 該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符合規定。（補件以一次為限） 
(三) 無重複申請補助情事。 
(四) 以前年度無尚未核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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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 
 

八、在一、四、七、十月底提出申請之案件，通過程序審查者，原則上送交三、

六、九、十二月諮詢委員會決審，本基金即通知各申請單位說明審查結果。 



 3 

附件一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益信託族群和諧基金」補助計畫申請表 

申請單位/個人  

地 址 
 

負 責 人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聯 絡 人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E-MAIL  傳 真  

（申請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計畫

名稱 
 

本次申請 
補助經費 

（上限120萬元） 
預定
完成
日期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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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總經費  申請其他補助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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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位名稱〕〔計畫名稱〕申請補助計畫書（格式） 

一、 目的： 

二、 申請單位/個人： 

三、 計畫執行時間： 

四、 計畫內容： 

(請詳細說明：具體目的、背景說明、執行步驟、預期達成效果等) 

五、 經算概算： 

六、 經費來源： 

(請註明：是否對外收費及其基準，是否接受其他補助) 

七、 專案聯絡人 

(請確實載明聯絡方式，以免聯絡不及) 

 


